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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竞得土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参加深

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举行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活动，分别以人

民币 274,000 万元、296,000 万元竞得深圳市宝安区尖岗山片区 A122-0345、

A122-0352 两幅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上述土地的基本情况如下： 

土地编号 土地位置 土地用途 
土地面积 

（平方米） 

规划建

筑面积

（平方

米） 

容积

率 
出让年限 

A122-0345 

宝安区尖岗

山片区 

居住用地 21,433.33 34,290 ≤1.6 70年 

A122-0352 居住用地 27,459.63 57,665 ≤2.1 70年 

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根据成交确认书的有关约定，签订上述地块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公司将根据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